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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原控股股东、原实际控制人之一楼月根先生去世而引发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变更，陈丽娟女士通过继承的方式、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股

份，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的控股股东由楼月根先生变更为陈丽娟女士、楼勇伟先生，实

际控制人由楼月根先生、楼勇伟先生变更为陈丽娟女士、楼勇伟先生； 

3、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星帅尔”）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

之一楼勇伟先生、楼勇伟先生母亲陈丽娟女士以及杭州富阳星帅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

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继承、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事项发生权益变动，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前，陈丽娟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拥有权益；楼勇伟先生持

有公司 1,792,05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杭州富阳星帅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星帅尔投资”）持有公司 38,882,07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1%。 

2023 年 12 月 5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楼月根先生因病逝世， 其生前直

接持有星帅尔 85,552,67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6%；通过星帅尔投资间接持有星帅尔

16,483,27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39%。根据楼月根先生遗嘱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24）浙 0111 民初 3500 号）：前述楼月根先生生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一半份额作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由其配偶陈丽娟女士取得，另一半份额作为楼月根先

生遗产由陈丽娟女士继承。 

本次收购完成后，陈丽娟女士持有星帅尔 85,552,67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6%；

楼勇伟先生持有星帅尔 1,792,05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星帅尔投资持有星帅尔

38,882,07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1%。星帅尔投资为陈丽娟女士、楼勇伟先生共同控

制下的企业，陈丽娟女士与楼勇伟先生系母子关系，且双方已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上述收购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26,226,80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1.26%。 

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直接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收购前 收购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丽娟 0 0% 85,552,673 27.96% 

楼勇伟 1,792,056 0.59% 1,792,056 0.59% 

星帅尔投资 38,882,072 12.71% 38,882,072 12.71% 

注：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目前正处于转股期，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3年 12月 20日至 2029年 6月 13日），公司股本在该

期间可能发生变化。本公告中持股比例以 2024年 8月 20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制权没有发生变化，公司的控股股东由楼月根先生变更为陈丽娟

女士、楼勇伟先生，实际控制人由楼月根先生、楼勇伟先生变更为陈丽娟女士、楼勇伟先生。

公司本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系因财产分割及继承导致的同一家庭内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之间的权益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亦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非交易过

户相关手续。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等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2、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浙 0111 民初 3500 号）； 

4、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陈丽娟、楼勇伟以及杭州富阳星帅尔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在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权益发生变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2 日 


